
南投縣第 72 屆全縣運動會適性體育游泳競賽規程 

一、比賽日期：民國 113 年 11 月 23 日（星期六）1天。 

二、比賽地點：縣立三和游泳池。 

三、比賽組別：社男、社女、高男、高女、國男、國女、小男、小女【智能障礙組（甲組）、肢體

障礙組（戊組）及一般障礙組（辛組）】-自由式 50 公尺個人賽。 

四、參加辦法： 

（一）戶籍規定：須符合競賽總則第六條相關規定。 

（二）年齡規定：高中、國中及國小組依在學學籍規定為基準。 

（三）註冊人數：每單位每項目註冊以 4 人為限、每一選手以參加 3 項目為限每項目註冊必

須超過個人 2人以上該項目始可進行比賽，（如某項目只一人註冊或出賽者，該項目即

列為表演比賽，不採計錦標分數，只頒發出賽證明）。 

五、註冊：依據競賽總則第十一條規定辦理。 

六、比賽辦法： 

（一）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訂之最新游泳規則。 

（二）比賽制度： 

凡經報名後，不得無故棄權，如棄權一項目後，之後所有項目均不得參賽，如因臨時

發生特殊事故，須於賽前由領隊或教練提出書面報告及證明，由大會裁判長簽名後，

分送大會競賽組及檢錄組登記、記錄組存查」。 

（三）各單位每項目註冊以 4人為限，個人項目以 3項為限，每項目註冊只有 1人（隊），該

項目取消比賽，即列為表演比賽，不採計錦標分數，只頒發出賽證明。原 2 人（隊）

以上報名，檢錄後剩下 1人（隊）時照常比賽。 

（四）比賽規定： 

1.單位報到請於 11 月 23 日上午 7時 30 分前到達比賽場地，8 時在三和游泳池會議室

舉行領隊會議，8時 15 分開始電腦檢錄，8時 30 分正式比賽，比賽時間以現場時間

為準，檢未到者自行負責不予補檢。 

2.今年採取電腦作業，報名時必須附上身份證字號，以及 1 年內比賽之最佳成績作為

水道分配依據。 

3.各項比賽之分組、分水道均由大會競賽組排定、並有權安排項目合併比賽一律以計

時決賽、高中、國中、國小組不得跨組報名社會組項目。 

 

 

 


